
 

 

名　　稱：(廢)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辦事細則

廢止日期：民國 102 年 07 月 2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以下簡稱本局) 組織條例第十五條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局長綜理局務，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職員；副局長襄助局長處理局務；其

他各級主管人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或奉命辦理事項，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第 3 條

本局各級人員執行職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細則辦理，各單位得

視業務之需要分科辦事。

 

   第 二 章 職掌

 

第 4 條

企劃組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研考法規科)

 (一) 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專案計畫及重要業務項目之企劃、列管追蹤

      及年終考評事項。

 (二) 年度工作考成及檢討事項。

 (三) 為民服務績效之平時查證及年終考評事項。

 (四) 防疫業務研究發展之管制考核與獎勵事項。

 (五) 各項防疫法規訂定、修正之研議及審議事項。

 (六) 各項防疫法規疑義之答詢事項。

 (七) 地方衛生局年度防疫業務綜合考評工作規劃、彙整、推動及考評事

      項。

 (八) 其他交辦事項。

二、第二科： (科技發展科)

 (一) 防疫科技研究發展政策規劃及科技預算之編列事項。

 (二) 防疫科技研究發展計畫推動、管制、考核及推薦獎勵事項。

 (三) 科技研究發展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管理事項。

 (四) 防疫資料庫之申請相關事宜。

 (五) 研究所畢業役男志願服務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 (士) 官實施相關事

      項。



 (六) 替代役男申請事項。

 (七) 其他有關科技研究發展之相關事項。

三、第三科： (衛教企劃科)

 (一) 重要中長程行政計畫之規劃、彙整及推動事項。

 (二) 重要防疫政策或衛教宣導政策執行成效評估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三) 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之規劃、訓練及成效評估事項。

 (四) 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教材、工具及通路之開發、出版、編輯、彙整

      及營運事項。

 (五) 其他有關衛教企劃事項。

四、第四科： (國內外合作科)

 (一) 防疫人員訓練業務之規劃與評估事項。

 (二) 國內重要防疫政策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三) 防疫志工業務之規劃與推動事項。

 (四) 圖書管理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五) 本局出版品之管理事項。

 (六) 關於國際間防疫衛生技術合作與交流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七) 關於出國計畫之規劃及報告之管考、彙編事項。

 (八) 其他有關國內防疫合作及國際防疫衛生交流合作事項。

 

第 5 條

疾病監測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定點監視科)

 (一) 傳染病學校監測通報系統開發、維護及分析整理事項。

 (二) 傳染病定點醫師監測系統開發、維護及分析整理事項。

 (三) 傳染病實驗室檢驗監測系統開發、維護及分析整理事項。

 (四) 傳染病人口密集機構監測通報系統開發、維護及分析整理事項。

 (五) 傳染病定點監視相關系統之研發與評估。

 (六) 其他有關傳染病監測通報、資料蒐集事項。

 (七) 編輯與發行「定醫監視週報」、「學校監視週報」。

二、第二科： (法定傳染病監視科)

 (一) 法定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二) 症候群監測通報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三) 主動監測通報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四) 傳染病疫情地理資訊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五) 傳染病田野疫調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六) 傳染病疫情看板及即時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七) 協助急診室監測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八) 協助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劃與系統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理事項。

 (九) 傳染病非定點監視相關系統之研發與評估。

 (十) 疫情解析、研判、資料蒐集及其他有關法定傳染病監測事項。

三、第三科： (國際疫情科)



 (一) 國際疫情之蒐集、分析及整理事項。

 (二) 傳染病統計暨監視年報之整理、彙編及印製事項。

 (三) 疫情報導之整理、彙編及印製事項。

 (四) 疫情通報及民眾諮詢服務中心之管理及維護事項。

 (五) 無線電通訊之業務推廣及訓練事項。

 (六) 疫情防治會議之召集及聯繫事項。

 (七)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例審查事項。

 (八) 其他有關國際疫情事項。

 

第 6 條

檢疫組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邊境檢疫科) ：

 (一) 船舶、航空器及港區衛生管理政策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二) 國際航線入境旅客邊境檢疫政策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三) 港區除鼠、滅蟲、消毒藥品器材儲備事項。

 (四) 船舶、航空器及港區衛生管理業務資料之蒐集、統計事項。

 (五) 細胞株、抗體輸出入許可之審核事項。

 (六) 邊境檢疫跨部會協調與合作事項。

 (七) 其他有關船舶、航空器、入境旅客檢疫及港區衛生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外勞健檢科) ：

 (一) 外籍勞工健康管理業務之規劃與督導事項。

 (二) 外籍勞工健檢醫院之指定、撤銷與管理事項。

 (三) 外籍勞工健康管理資訊系統之規劃及維護事項。

 (四) 入境旅客健康聲明通報作業規劃及評估事項。

 

第 7 條

防疫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腸道傳染病防治科) ：辦理有關霍亂、傷寒、副傷寒、桿菌

    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之下列事項：

 (一) 疫情監測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事項。

 (二) 防治政策之規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三) 個案調查及突發流行事件調查之追蹤檢討事項。

 (四) 衛教宣導政策企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五) 疫情防治相關研究發展規劃事項。

 (六) 天然災害之消毒防疫規劃事項。

 (七) 防疫消毒藥品採購發放及管理儲備事項。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第二科 (病媒傳染病防治科) ：辦理有關登革熱、瘧疾、恙蟲病、斑

    疹傷寒、鼠疫、貓抓病、類鼻疽、Ｑ熱、鉤端螺旋體病、萊姆病之下

    列事項：

 (一) 疫情監測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事項。



 (二) 防治政策之規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三) 個案調查及突發流行事件調查之追蹤檢討事項。

 (四) 衛教宣導政策企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五) 疫情防治相關研究發展規劃事項。

 (六) 關於建立病媒性疾病防治動員之標準作業指引及規劃演習事項。

 (七)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第三科 (呼吸道傳染病防治科) ：辦理有關腸病毒、猩紅熱、退伍軍

    人症等傳染病之下列事項：

 (一) 疫情監測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事項。

 (二) 防治政策之規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三) 個案調查及突發流行事件調查之追蹤檢討事項。

 (四) 衛教宣導政策企劃與督導推動事項。

 (五) 疫情防治相關研究發展規劃事項。

 (六) 關於署務會議及主管會報之提報及指示事項之追蹤管考。

 (七) 跨科綜合性業務彙整、人員訓練及召募事項、科技發展、會計管考

      及預算編列之彙整事項。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8 條

結核病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醫療事務科）

（一）結核病醫療網之建構及督導事項。

（二）結核病診療諮詢及提升診療品質事項。

（三）醫療院所醫事人員結核病相關教育訓練、認證事項。

（四）結核病人住院治療事項。

（五）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事項。

（六）醫療院所、安養機構內疑似結核病聚集事件之調查及追蹤事項。

（七）普及結核菌檢驗及提升醫療院所結核菌檢驗品質事項。

（八）全國結核菌代檢網建構及督導事項。

（九）結核菌檢驗技術訓練事項。

（十）與結核菌中央參考實驗室聯繫及合作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結核病醫事及檢驗事項。

二、第二科：（社區管理科）

（一）卡介苗預防接種事項。

（二）結核病人及接觸者發現、追蹤及管理事項。

（三）特殊族群結核防治政策執行事項。

（四）團體（非醫事）機構聚集感染事件調查及後續處理事項。

（五）結核病防治教育宣導企劃與執行事項。

（六）結核病防治非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與專業研討事項。

（七）結核病防治之訊息發布及媒體聯絡事項。

（八）漢生病（Hansen’s disease）防治事項。



（九）擬定結核病防治年度計畫及其年度預算編列。

（十）施政計畫追蹤研考及提報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結核病之公衛防治事項。

三、第三科：（通報及指標管理科）

（一）結核病個案通報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事項。

（二）結核病國內外疫情與流行資料之蒐集及分析事項。

（三）結核病之監視資料表報整理及資料庫維護與管理。

（四）結核病資料通報及追蹤品質控管事項。

（五）督導地方衛生機關、分局辦理結核病防治措施及考評事項。

（六）結核病之資料網頁維護。

（七）結核防治指標之建立及研究發展。

（八）協助結核病流行病學及科技研究事項。

 

第 9 條

愛滋病組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政策科)

 (一)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和營業衛生管理政策之規

      劃與督導事項。

 (二)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和營業衛生管理計畫之擬定、

      預算編列、推動與檢討評估事項。

 (三)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和營業衛生管理之相關研究發

      展之規劃事項。

 (四)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個案追蹤調查及突發流行事件

      之防治處理。

 (五)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常規防治動員之標準作業指引

       (guideline)  建立及演習規劃事宜。

 (六)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國內外疫情與流行資料之蒐集

      事項。

 (七)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和營業衛生管理法令之研訂事

      項。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第二科： (衛教科)

 (一)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和營業衛生管理宣導政策

      之規劃與督導事項

 (二)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和營業衛生管理宣導企劃

      、執行與檢討評估事項。

 (三)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和營業衛生管理教育訓練

      與專業研討事項。

 (四)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和營業衛生管理之新聞稿撰寫

      事項。

 (五)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個案通報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



      事項。

 (六)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之監視資料表報整理及資料庫

      維護與管理。

 (七) 愛滋病、梅毒、淋病、其他性傳染病流行病學研究協助事項。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0 條

新興傳染病組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生物事件政策與防治科)

 (一) 不明原因感染症死亡之疫情調查事項。

 (二) 不明原因突發流行疫情之流行病學調查事項。

 (三) 生物恐怖事件發生時疫情調查之督導及支援事項。

 (四) 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員之培訓事項。

 (五) 流行病學人才短期訓練之訓練事項。

二、第二科： (新興感染政策與防治科)

 (一) 權責疾病防治政策之相關規劃及督導事項。

 (二) 權責疾病之訓練準備、研究發展及應用事項。

 (三) 權責疾病個案通報資料分析及疫情研判事項。

 (四) 權責疾病突發流行事件之防治處理事項。

 (五) 人畜共通傳染病之跨部會聯繫事項。

 (六) 其他有關權責疾病臨時交辦事項。

 

第 11 條

感染控制組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醫院感染控制科)

 (一) 醫院感染控制政策規劃事項。

 (二) 醫院院內感染監視通報規劃與督導事項。

 (三) 醫院感染控制諮詢委員會議暨相關事項。

 (四) 醫院感染控制之輔導與查核事項。

 (五) 醫院感染控制人才培訓、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事項。

 (六) 醫院抗生素使用管制相關措施之督導事項。

 (七) 其他有關醫院感染控制相關事項。

二、第二科： (感染症醫療網管理科)

 (一) 感染症防治醫療網政策之規劃。

 (二) 感染症防治醫療網相關單位之溝通聯繫事項。

 (三) 關於感染症防治醫院之合作輔導事項。

 (四) 關於「署立感染症防治中心」之規劃、委託經營管理事項。

 (五) 其他有關感染症防治醫療網相關事項。

 

第 12 條

預防接種組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資料分析及衛教宣導科)

 (一) 疫苗可預防疾病 (狂犬病除外) 資料分析與疫情研判事項。

 (二) 疫苗可預防疾病 (狂犬病除外) 疾病流行及聚集之疫情分析與趨勢

      研判事項。

 (三) 疫苗可預防疾病 (狂犬病除外) 疾病國際疫情之蒐集及分析事項。

 (四) 疫苗可預防疾病 (狂犬病除外) 疾病監視資料表報整理及資料庫維

      護與管理。

 (五) 疫苗可預防疾病 (狂犬病除外) 疾病資料網頁維護。

 (六) 辦理「三麻一風」通報作業之評估 (通報率與時效率) 事項。

 (七) 辦理「三麻一風」主動監視資料維護與分析事項。

 (八) 辦理「急性病毒性Ａ、Ｂ型肝炎」主動監視資料維護與分析事項。

 (九) 召開疫情與防治之專家諮詢會議、連繫會報等相關工作事項。

 (十) 預防接種衛教宣導企劃與執行事項。

 (十一) 預防接種衛教宣導計畫之檢討評估事項。

 (十二) 擬訂年度預算編列事項。

 (十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第二科： (政策科)

 (一) 肝炎防治計畫相關業務之彙整與管考等事項。

 (二) 預防接種相關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

 (三) 推動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相關業務事項。

 (四) 籌辦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之行政業務事項。

 (五) 籌辦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委員會相關行政業務事項。

 (六)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相關法令條文訂定、修正及預算編列事項。

 (七) 預防接種各項業務之研考及彙整工作事項。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第三科： (動員科)

 (一) 個案之追蹤調查及突發流行事件之防治處理事項。

 (二) 建立權責疾病防治動員之標準作業指引 (guideline)  並規劃演習

      事項。

 (三) 督導地方衛生機關、分局辦理疫情調查與防治措施事項。

 (四) 撰寫疫情調查報告並參與連繫會報事項。

 (五) 預防接種教育訓練與專業研討事項。

 (六) 辦理「根除三麻一風」計畫之彙整及管考等工作事項。

 (七)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症 (AFP)  監視系統之開發、維護管理及分析整

      理事項。

 (八) 規劃及辦理因應新型流感大流行防治事項。

 (九)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第四科： (預防接種實務科)

 (一) 各項疫苗之採購及相關經費核銷事項。

 (二) 各項疫苗之核發、調配及管控作業事項。

 (三) 疫苗冷運冷藏系統管理之制定、執行事項督導、監控及應變措施事



      項。

 (四) 預防接種各項相關實務之規劃、研擬與推展事項。

 (五) 各項地方預防接種相關實務作業之督導、訓練、推動與協調事項。

 (六) 預防接種完成率之統計調查、督導及推展事項。

 (七) 預防接種紀錄檢查與補種作業之規劃督導與執行事項。

 (八) 孕婦Ｂ型肝炎檢驗相關業務規劃與推動事項。

 (九) 本局及各分局國際預防接種業務之疫苗調配、管理及宣導事項。

 (十) 辦理地方預防接種業務相關經費核銷事項。

 (十一)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3 條

資源管理組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實驗動物科)

 (一) 毒蛇之飼養管理及採毒事項。

 (二) 馬匹之飼養管理及蛇毒免疫事項。

 (三) 中小型實驗動物之飼養及管理事項。

 (四) 實驗動物之研究、供應及繁殖事項。

 (五) 動物試驗規則之執行事項。

 (六) 動物試驗生物安全協調事項。

 (七) 疫苗、血清等生物製劑成品之門市銷售事項。

 (八) 偏遠地區抗蛇毒血清儲備管理事項。

 (九) 醫療廢棄物處理事項。

 (十) 其他有關實驗動物事項。

二、第二科： (生物材料科)

 (一) 生物材料之蒐集、儲存及管理事項。

 (二) 生物材料資料庫之建立及管理事項。

 (三) 生物材料之應用、交流及合作事項。

 (四) 生物材料之分讓、運送安全事項。

 (五) 新感染症症候群及病理解剖檢體之保存及管理事宜。

 (六) 高感染性生物料之管理事項。

 (七) 例行血清流行病學調查規劃及執行事宜。

 (八) 其他有關生物材料事項。

三、第三科： (品保及生物安全科)

 (一) 實驗室品保、認證及訓練規劃及查核事項。

 (二) 委辦合約實驗室之品保規劃及查核事項。

 (三) 外勞健檢指定醫院檢驗能力試驗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四)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規劃、訓練及查核相關事項。

 (五) 其他臨時交辦相關事項。

四、第四科： (物資管控及環安科)

 (一) 防疫物資管理規劃事項。

 (二) 防疫物資倉儲管理及調撥事項。



 (三) 防疫物資採購事項。

 (四) 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 (MIS)  事項。

 (五) 防疫物資庫存查核事項。

 (六) 實驗室公共區域及整體環境安全之規劃與維護。

 (七)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4 條

研究檢驗中心掌理事項如下：

一、傳染病病原體及病媒研究事項。

二、傳染病病原體及病媒學術研究之策劃事項。

三、傳染病病原體及病媒研究重點方針訂定事項。

四、傳染病病原體及病媒研究成果發表事項。

五、傳染病個案檢體檢驗事項。

六、傳染病病原體檢驗結果判定事項。

七、實驗室品質保證實施事項。

八、傳染病病原體檢驗標準程序訂定事項。

九、傳染病病原體檢驗認證授權事項。

十、傳染病病原體檢驗及病媒調查訓練事項。

十一、病媒鑑定、標本蒐集、維護等事項。

十二、重要病媒之飼養及供應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防疫檢驗及病媒調查事項。

 

第 15 條

血清疫苗研製中心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疫苗開發科)

 (一) 血清疫苗研究、開發、評估等事項。

 (二) 血清疫苗之製程及檢驗方法之研究改進事項。

 (三) 血清疫苗重大計畫之策劃、執行事項。

 (四) 血清疫苗研製中心之行政事項。

 (五) 其他有關血清疫苗研發事項。

二、第二科： (製造科)

 (一) 血清疫苗之製造、分裝、包裝、儲存等事項。

 (二) 優良藥品製造規範之運作、管理、維護、確效等事項。

 (三) 血清疫苗原料、物料、成品等倉儲管理相關事項。

 (四) 血清疫苗製造用器具之清潔洗滌準備與滅菌事項。

 (五) 血清疫苗製造場所無菌無塵空調系統、製造用水、鍋爐、高壓滅菌

      器等之維護管理事項。

 (六) 其他有關生物製劑製造事項。

三、第三科： (品保品管科)

 (一) 血清疫苗原料、原液、半製品、成品之檢定事項。

 (二) 血清疫苗成品、容器、封蓋及包裝材料、標示用材料之檢定事項。



 (三) 血清疫苗品質之監控及確效等事項。

 (四) 血清疫苗製造相關作業及產品安定性試驗有關之書面作業程序或規

      格之審核事項。

 (五) 優良藥品製造規範執行及監督等事項。

 (六) 其他有關血清疫苗品保品管等事項。

 

第 16 條

第一分局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檢疫科)

 (一) 進出口船舶、人員、眼角膜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 染疫或染疫嫌疑船舶、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消毒及入出境旅

      客傳染病防制調查表之回收、通報事項。

 (三) 關於船舶、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事

      項。

 (四) 港區病媒調查與管制事項。

 (五) 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六) 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事項。

 (七) 各種檢體採檢、整理、送驗及登記事項。

 (八) 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九) 港區有關業務協調事項。

 (十) 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一) 各種檢疫藥品、器材之儲存、統計事項。

 (十二) 檢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檢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防疫科)

 (一) 督導轄區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傳染病防治及衛教宣導事項。

 (二) 輔導轄區疫情之監測、蒐集、調查及報告事項。

 (三) 轄區定點醫師及醫院通報疾病資料之蒐集、調查、聯繫、採檢、送

      驗及處理事項。

 (四) 督導轄區疫病突發流行之應變及處理事項。

 (五) 協助轄區境外移入傳染病之追蹤監測及處理事項。

 (六) 防疫藥品、疫苗、生物製劑及器材之儲備管理事項。

 (七) 防疫檢體送驗及登記事項。

 (八) 地方衛生機關檢驗技術之協助輔導事項。

 (九) 其他有關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十) 分局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工作報告事項。

 (十一) 分局各項企劃之規劃、研析事項。

 (十二) 分局各項指示之管考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業務之規劃、推動事項。

 

第 16-1 條



第二分局掌理事項如下：

一、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人員及眼角膜進出口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染疫或染疫嫌疑航空器、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及消毒事項。

三、入境旅客健康聲明書表之回收、通報事項。

四、航空器、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事項。

五、港區病媒調查與管制事項。

六、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七、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事項。

八、各種檢體採驗、整理、送驗、檢驗及登記事項。

九、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十、港區聯合檢查作業之業務協調事項。

十一、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二、各種檢疫藥品、器材之儲存、統計事項。

十三、檢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檢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17 條

第三分局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檢疫科)

 (一) 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人員及眼角膜進出口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 染疫或染疫嫌疑航空器、船舶、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消毒及

      入出境旅客傳染病防制調查表及相關書表之回收、通報事項。

 (三) 船舶、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事項。

 (四) 港區病媒調查與管制事項。

 (五) 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六) 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事項。

 (七) 各種檢體採驗、整理、送驗及登記事項。

 (八) 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九) 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 各種檢疫藥品、器材之儲存、統計事項。

 (十一) 檢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二) 其他有關檢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防疫科)

 (一) 督導轄區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傳染病防治及衛教宣導事項。

 (二) 輔導轄區疫情之監測、蒐集、調查及報告事項。

 (三) 轄區定點醫師及醫院通報疾病資料之蒐集、調查、聯繫、採檢、送

      驗及處理事項。

 (四) 輔導轄區疫病突發流行之應變及處理事項。

 (五) 協助轄區境外移入傳染病之追蹤監測及處理事項。

 (六) 防疫藥品、疫苗、生物製劑及器材之儲備管理事項。

 (七) 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及輔導事項。



 (八) 感染症防疫人才培育及訓練事項。

 (九) 感染症及重症病患醫療照護之行政事項。

 (十) 分局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工作報告事項。

 (十一) 分局各項企劃之規劃、研析事項。

 (十二) 分局各項指示之管考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業務之規劃、推動事項。

 (十四) 其他有關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18 條

第四分局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檢疫科)

 (一) 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人員及眼角膜進出口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 染疫或染疫嫌疑船舶、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及消毒事項。

 (三) 入出境旅客傳染病防制調查表及相關書表之回收、通報事項。

 (四) 船舶、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事項。

 (五) 港區病媒調查及管制事項。

 (六) 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七) 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等檢疫事項。

 (八) 各種檢體採檢、整理、送驗及登記事項。

 (九) 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十) 港區相關業務協調事項。

 (十一) 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二) 各種檢疫藥品、器材之儲存、統計事項。

 (十三) 檢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四) 其他有關檢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防疫一科)

 (一) 督導轄區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傳染病防治及衛教宣導事項。

 (二) 輔導轄區疫情之監測、蒐集、調查及報告事項。

 (三) 轄區定點醫師及醫院通報疾病資料之蒐集、調查、聯繫、採檢、送

      驗及處理事項。

 (四) 輔導轄區疫病突發流行之應變及處理事項。

 (五) 協助轄區境外移入傳染病之追蹤監測及處理事項。

 (六) 防疫藥品、疫苗、生物製劑及器材之儲備管理事項。

 (七) 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及輔導事項。

 (八) 轄區感染症防治醫療網運作事項。

 (九) 其他有關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三、第三科： (防疫二科)

 (一) 國軍台南醫院轉型署立感染症防治中心處理事項。

 (二) 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及輔導事項。

 (三) 感染症防疫人才培育及訓練事項。

 (四) 感染症及重症病患醫療照護之行政事項。



 (五) 其他有關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18-1 條

第五分局掌理事項如下：

一、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人員及眼角膜進出口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染疫或染疫嫌疑航空器、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及消毒事項。

三、入出境旅客傳染病防制調查表及相關書表之回收、通報事項。

四、航空器、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事項。

五、港區病媒調查及管制事項。

六、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七、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等檢疫事項。

八、各種檢體採檢、整理、送驗及登記事項。

九、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十、港區相關業務協調事項。

十一、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二、各種檢疫藥品、器材之儲存、統計事項。

十三、檢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檢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19 條

第六分局掌理事項如下：

一、進出口航空器、船舶及人員檢疫與處理事項。

二、染疫或染疫嫌疑航空器、船舶、人員、物品之隔離、留驗及消毒事項

    。

三、航空器、船舶、貨櫃、貨物、倉庫等之除鼠、滅蟲、消毒等衛生管理

    事項。

四、港區病媒調查與管制事項。

五、國際預防接種簽證與疫苗儲存處理事項。

六、入出境屍體查驗、簽證事項。

七、各種檢體採檢、整理、送驗及登記事項。

八、各項檢疫規費徵收、檢疫憑證簽發事項。

九、辦理檢疫之衛教宣導事項。

十、檢疫、防疫業務資料之整理、統計及報告事項。

十一、督導轄區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傳染病防治及衛教宣導事項。

十二、督導轄區疫情之監測、蒐集、調查及報告事項。

十三、轄區定點醫師及醫院通報疾病資料之蒐集、調查、聯繫、採檢、送

      驗及處理事項。

十四、輔導轄區疫病突發流行時之應變及處理事項。

十五、協助轄區境外移入傳染病之追蹤監測及處理事項。

十六、防疫藥品、疫苗、生物製劑及器材之儲備管理事項。

十七、防疫、檢疫檢體之檢驗事項。



十八、其他有關檢疫、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19-1 條

第七分局掌理事項如下：

一、支援山地離島各種疫病之監視、蒐集、調查、處理及報告事項。

二、協助督導結核病及漢生病（Hansen’s disease） 防治事項。

三、協助督導營業衛生管理事項。

四、支援辦理學童寄生蟲防治工作事項。

五、協助性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衛教宣導及感染者追蹤管理輔導

    事項。

六、地方衛生機關性病標準檢驗室疑義、檢體檢驗、複驗、檢體品管測試

    及檢查業務輔導事項。

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確認鑑定檢驗事項。

八、地方衛生機關性病檢驗試劑及耗材等購置、撥配事項。

九、其他有關防疫及行政管理事項。

 

第 20 條

資訊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業務電腦化之整體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二、資訊系統之分析、設計、撰寫、測試、維護及操作手冊之研訂事項。

三、應用系統委外規劃設計之監控與管理。

四、本局與其他單位電腦資訊交流互通之規劃、辦理及管理事項。

五、協助辦理資訊教育訓練相關事項。

六、本局電腦資料庫之建置、運用、管理及維護事項。

七、本局電腦設備採購之辦理、審核事項。

八、本局電腦軟、硬體設備之建置、操作、維護及安全事項。

九、網路之建置、操作、維護及管理事項。

十、電腦軟體需求之審查及管理事項。

十一、資訊作業之支援及諮詢服務事項。

 

第 21 條

秘書室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文書科)

 (一) 電子公文收發及分辦事項。

 (二) 紙本公文收發及分辦事項。

 (三) 本局公文繕校、用印事項。

 (四) 本局代署行文之繕校、用印、封發及電子公文傳送事項。

 (五) 印信之請頒及頒發事項。

 (六) 檔案分類網目表之編修事項。

 (七) 歸檔文件之點收、分類整理、掃描編宗、燒錄光碟、電子儲存事項

      。



 (八) 檔案文卷之保管、修護、借調、清理、銷燬事項。

 (九) 機密檔案之保管、解密及安全維護事項。

 (十) 現行檔案移轉目錄彙送至檔案管理主管機關事項。

 (十一) 回溯檔案整卷編目建檔之目錄彙送及編製檔案移轉目錄表至檔案

        管理主管機關事項。

 (十二) 檔案管理法規執行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文書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事務科)

 (一) 物品設備之採購簽約及驗收核銷事項。

 (二) 本局採購督導小組會議之辦理事項。

 (三) 本局採購案件申訴審議及履約爭議時協助調解事項

 (四) 款項之收支事項。

 (五) 票據之保管事項。

 (六) 零用金之處理事項。

 (七) 員工薪津請領發放事項。

 (八) 駕駛、技工及工友之管理事項。

 (九) 勞工保險事項。

 (十) 車輛調配使用及管理事項。

 (十一) 辦公廳舍保養及環境衛生事項。

 (十二) 公有財產、物品之管理事項。

 (十三) 各項財產表冊編製盤點及報廢事項。

 (十四) 辦公廳舍及公有財物安全防護事項。

 (十五) 會議場所之佈置及管理事項。

 (十六) 物品領發管理事項。

 (十七) 其他有關事務管理事項。

 

第 22 條

人事室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任免科)

 (一) 人事業務工作計畫、報告之編擬事項。

 (二) 人事規章之研擬事項。

 (三) 本局組織編制，辦事細則之擬辦事項。

 (四) 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研擬事項。

 (五) 人才儲備、人力規劃之擬辦事項。

 (六) 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擬辦事項。

 (七) 職員任免、遷調、銓審、動態之擬辦事項。

 (八) 人事業務研究發展事項。

 (九) 組織再造、行政革新之擬辦事項。

 (十) 本局人事機構組織編制暨人事人員任免、遷調、銓審案件之擬辦事

      項。

 (十一) 其他有關人事管理業務事項。



二、第二科： (考核科)

 (一) 職員考績獎懲、保障之擬辦事項。

 (二) 糾舉、彈劾、懲戒、控告、停 (復) 職案件之擬辦事項。

 (三) 職員服務、差假、勤惰之擬辦事項。

 (四) 訓練、進修案件之擬辦事項。

 (五) 交接及宣誓事項。

 (六) 慶典、紀念集會及康樂活動之籌劃事項。

 (七) 職員待遇、福利、保險之擬辦事項。

 (八) 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案件之擬辦事項。

 (九) 本局人事人員獎懲、考核及考績案件之擬辦事項

 (十) 職員錄及人事統計之編報事項。

 (十一) 其他有關人事管理業務事項。

 

第 23 條

會計室分設二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預算、審核科)

 (一) 本局歲入、出預 (概) 算之編審事項。

 (二) 本局預算對外、對內重要報告之撰擬、彙整事項。

 (三) 本局動支第一、第二預備金之申請事項。

 (四) 本局分配預算之編審及修改事項。

 (五) 辦理本局歲出保留申請事項。

 (六) 辦理本局經費流用及歲出保留審核等事項。

 (七) 本局歲出預算之動支、簽證及查核事項。

 (八) 本局支出憑證之審核事項。

 (九) 本局發生預算負擔之契約審核事項。

 (十) 補助或委託本局辦理各項計畫費用之審核事項。

 (十一) 本局辦理政府採購招標、比價、議價及驗收之監辦事項。

 (十二) 本局暫付款之清理事項。

 (十三) 本局對外補助、委辦款項之就地查核。

 (十四) 非營業基金預算、決算、收支、會計報告及其審核、編製事項。

 (十五) 其他與非營業基金有關之會計作業事項。

 (十六) 本局會計人員任免、陞遷調、考核、獎懲案件之擬辦事項。

 (十七) 其他與會計審核有關之業務。

二、第二科： (帳務、統計科)

 (一) 本局歲入、出決算之編審事項。

 (二) 本局決算對外、對內重要報告之撰擬、彙整事項。

 (三) 本局歲入預算之審核。

 (四) 本局歲入預算之編製傳票、憑單等會計事項。

 (五) 本局支出憑證之編製傳票、憑單等會計事項。

 (六) 本局會計憑證送審事項。

 (七) 本局收支憑證、傳票整理及保管事項。



 (八) 本局 (含分局) 現金、票據及公庫等之查核事項。

 (九) 本局 (含分局) 公務財產帳務及查核事項。

 (十) 本局會計報告之編審事項。

 (十一) 本局會計帳簿列印等事項。

 (十二) 本局新增業務、會計法規、制度之研擬與建置。

 (十三) 本局公務統計業務事項。

 (十四) 其他有關會計帳務作業事項。

 

第 24 條

政風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本局政風法令之擬訂及宣導事項。

二、本局政風工作年度計畫之策劃、擬訂及推動事項。

三、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貪瀆不法事項。

四、關於本局政風興革、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五、本局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六、本局洩密案件處理事項。

七、危害或破壞本局事件之預防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八、本局公務人員財產申報事項。

九、本局政風機構組織編制暨政風人員任免、遷調、銓審、獎懲、考核及

    考績案件之擬辦。

十、本局政風督導小組會議之辦理事項。

十一、本局端正政風及防制貪瀆工作實施計畫之推動、研考、檢討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政風管理事項。

 

   第 三 章 分層負責

 

第 25 條

本局處理事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逐級授權決定，其分層負責表另訂之。

 

第 26 條

各級主管人員對於已授權之事項，得逕行決定或代行。

 

第 27 條

各單位處理事務，各科意見不同時，由單位主管決示定之；涉及其他單位

職掌者，應會商辦理，各單位意見不同時，陳由局長、副局長核定之。

 

第 28 條

各級人員處理業務，依下列規定負其責任：

一、例行文件之處理如有錯誤，由承辦人員負責，其關係重大者，各級審

    核人員及主管人員應連帶負責。

二、引用法令、案例及行文手續上之錯誤，由擬稿人員負責，其關係重大



    者，各級審核人員及主管人員應連帶負責。

三、引用數字、年、月、日文號等之錯誤，由擬稿人員負責，如與會辦單

    位有關係者，會辦人員應連帶負責。

四、文書、款項、物品等收發之遺漏或錯誤，由承辦人員負責，其關係重

    大者，各級審核人員及主管人員應連帶負責。

五、文件繕寫之錯誤，由繕、校人員負責。

六、用印之錯誤，由監印人員負責。

七、其他事項之錯誤，依職掌上之規定分別負責。

 

第 29 條

各級人員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或請假時，應依規定委託適當人員代理，代理

人就代理職務負其責任。

 

   第 四 章 會議

 

第 30 條

本局局務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局長主持，副局長、主任秘書及各單位主

管出席參加，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 31 條

本局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隨時召開業務會議。

 

   第 五 章 服務守則

 

第 32 條

本局職員應以主動精神、努力業務之處理暨學術之研究發展，並應遵守公

務員服務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各單位主管應注意所屬人員工作之適當分配，並隨時督導推動。

 

第 33 條

本局職員對機密事件，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34 條

本局事務管理，依事務管理規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3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